
17FRI Newsletter

─

3
月

特別報導 
 S

pecial R
eport 

權益關係人對潮境資源保育區 
管理措施調整之認知探討

陳均龍 1、徐岡 2、葉欣柔 1、簡向農 3、陳麗淑 4、蔡馥嚀 5

1 水產試驗所海洋漁業組、2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研究所、3 國立成功大學海洋科技與事務研

究所、4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產學交流組、5 基隆市政府海洋及農漁發展科

權益關係人對潮境資源保育區 
管理措施調整之認知探討 
 

陳均龍 1、徐岡 2、葉欣柔 1、簡向農 3、陳麗淑 4、蔡馥嚀 5 
1 水產試驗所海洋漁業組、2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研究所、3 國立成功大學海洋科技

與事務研究所、4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產學交流組、5基隆市政府海洋及農漁發展科 
 

前言 
 

「望海巷潮境海灣資源保育區」 (以下

簡稱潮境保育區) 於 2016 年 5 月 12 日正式

設立，成為基隆市首座禁網、禁釣、禁採捕，

高強度保護之完全禁漁的保育區，其區域全

長 750 m、總面積約 15 公頃，設立目標為保

護海洋生物之棲地生態環境及推動生態漁

業，並藉由積極推動周邊海域的管理制度，

期待能達成資源永續利用。海洋保育的行動

上，基隆市政府邀集志工與在地居民成立「潮

境海灣巡守隊」，巡護潮境保育區的水、陸

區域，針對岸際違規採捕及船舶越界，以人

力方式勸說宣導保育、檢舉蒐證違規情事，

並通報基隆市政府進行後續的行政法規裁

罰，以達嚇阻效果。另一方面，雖然保護區

的水域劃界已公告闡明，船隻航行違規事件

仍時有所聞，且水域環境的特性使得界線未

能比擬陸上標線清楚標示，致使實際執法判

別常有爭議，同時不利於巡護效果。有鑑於

此，基隆市政府與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為持

續保護珍貴海洋資源及維護海洋觀光品質，

針對潮境保育區船舶越界違規蒐證，實施科

技執法。透過電子圍籬標記出潮境保育區海

上邊界，可偵測並明確舉發船舶越界事實，

並且識別漁船身分以及記錄違法採捕事證，

作為政府機關事後判別依法開罰的依據。 

海洋保育署曾針對全國整體海洋保護區

經營成效管理進行評估，指出潮境保育區各

經營管理綜效構面，整體分數高於其他縣市

海洋保護區，為國內海洋保育典範。從交通

部觀光局觀光統計資料庫資料顯示，自 2017

年起，每年有超過 100 萬名遊客到訪國立海

洋科技博物館。加上潮境保育區近年一直是

全國熱門潛水及水上運動等海洋遊憩熱門場

域。惟保護區範圍中在眾多人潮湧入的同

時，也帶來對於潮境保育區水中生物及環境

棲地不少的干擾與衝擊；此外，保護區範圍

及周邊的潮間帶也是遊客親水的優良環境，

但也同樣面臨環境承載過量的疑慮。因此，

有必要針對其海域遊憩人流及環境影響進行

評估，擬訂一套完整具有科學基礎的人流管

理措施，以滾動式調整保護區經營管理方針。 

基於上述的背景，基隆市政府於 2023

年預告 4 月 24 日至 5 月 7 日修正「基隆市望

海巷潮境海灣資源保育區及有關限制事

宜」，以潮境 2.0 方案新增「永續利用區」、

「人流總量管制」、「證照資格限制」、「休

養期」及調整「海菜採捕作業及申請方式」

等多項規定。由於潮境保育區所推動的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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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管理措施可能對保育區的各類使用者 

(即權益關係人) 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過去

研究也指出潮境保育區應重新考慮其範圍是

否擴大，以提升整體效益，因此，為了讓保

育區的轉型能夠更加貼近於生態保育需求，

並在社會經濟及生活層面之間取得平衡，本

研究針對潮境保育區的使用者進行意見收

集，提供相關單位在後續調整規範時參考。 

 

潮境保育區簡介 
 

潮境保育區位於基隆市八斗子與新北市

瑞芳之交界處的番仔澳灣內望海巷潮境海

域。過去曾因垃圾掩埋場與水肥處理場造成

附近沿岸岩礁海岸消失，使得附近的魚類資

源快速減少及棲地退化。隨著 1992 年掩埋場

封場，並改建為潮境公園後，2005 年起由國

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海科館) 籌備處管理。

有鑒於望海巷海灣的棲地及海洋資源遭受破

壞，在多方建議下，2015 年由海科館於基隆

市政府召開「基隆市漁業諮詢委員會」中提

議劃設海洋保育區，並進行多次權益關係人

的協調及說明會議，最後於 2016 年 5 月 12

日公告成立全長 750 m、寬 200 m、總面積約

15 公頃，臺灣第 28 處的漁業資源保護區，

即「潮境保育區」，明訂保護區範圍內為禁

漁區，除受核准的學術及管理單位外，垂釣、

漁撈等行為皆不被允許，但民眾仍保有從事

海洋遊憩活動的權益 (圖 1)。 

由於潮境保育區當前面臨觀光遊憩人口

的劇增，尤其水域活動尚無相關管制措施作

為下，對於水底生態屢屢傳出破壞情事。因

此，基隆市政府於 2022 年擬定潮境保育區規 

 
圖 1  潮境保育區現行公告範圍 (基隆市政府提供) 

 

範調整草案 (圖 2)，包括：(1)保育區範圍調

整、(2)分區管理、(3)增加保育區休養期 (禁

止所有人員進入)、(4)核心區採人流總量管制

及實名制、(5)採國際潛水證照制度、(6)潮間

帶活動導覽制度、(7)海菜採捕時間調整。相

關調整內容作為本研究進行權益關係人收集

關鍵意見之基礎。 

 
深度訪談 

 

本研究根據基隆市政府於 2022 年 7 月

19 日提供之潮境保育區規範調整草案管制

措施以七大面向進行探討，採用質性訪談，

目的在於對所蒐集的資料直接進行描述與分

析，其中研究者必須藉由融入研究情境中與

研究對象互動並深入觀察其言行、瞭解其深

層意義。 

一、訪談大綱設計 
有鑒於本計畫目的係基於潮境保育區之

規範修正，為了能透過深度訪談法取得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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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區之修正
‧ 為保育區管理上完整封閉區域之需求：

 擬擴增長潭里漁港北堤潮間帶範圍及北礁石區 (藍色填滿 )
‧新增分區使用：保育區核心區及航行限制區。

‧ 「航行限制區」：禁止水域遊憩、採捕行為， 
只提供漁船及動力船航行。

區域 圖示 面積 (公頃 )

保育核心區 藍 21.51

航行限制區 紅線 7.82

總計 29.32

‧水域部分 (潛水活動 )：採單一入口。
以抽水站樓梯為主要入口。

‧陸域部分 (潮間帶 )：採單一入口。
‧以平浪橋至停車場間的二個樓梯為主要入口。

 
圖 2  潮境保育區部分修正內容 (基隆市政府提供) 

 
權益關係人的觀點，並提供有價值的洞見 

(insight)，本研究在訪談大綱的擬定上，共分

為三個部分 (表 1)。 
 
表 1  訪談大綱題項 

一、請問您過去(當前版本 )曾聽聞保育區有哪些

問題？ 
您認為有什麼需要改進之處？ 

二、針對潮境 2.0 管理規範中的保育區範圍及人流

管制，從您的立場，您有什麼想法？ 
(一) 2.0 版本是否符合您的期待？ 
(二) 有哪些不符您的期待，是希望可以改進的？ 

三、現在新的管理規範版本出來後，您認為最需要

優先解決的是哪些問題？ 

 

二、訪談對象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方式將研究對象鎖定

為當地漁民、居民、自由潛水教練、水肺潛

水教練、浮潛業者、漁民組織主管、休閒漁

船業者、當地協會、釣客、博物館志工等類

型。研究地點以潮境保護區範圍周邊地區為

主，由訪員前往訪談與調查 (圖 2)。 

本研究於 2022年 10月就前述 10種類型

使用者，共 16 位受訪者進行實地深度訪談。

透過訪談時間平均為 1 個小時，均取得受訪

者知情同意並同意錄音。受訪者類型之基本

資料整理如表 2，每份訪談資料以摘要式謄

錄，依內容分類編碼，整理歸納研究結果。 

 

深度訪談結果 
 

深度訪談的結果依照當地漁民、居民、

自由潛水教練、水肺潛水教練、浮潛業者、

漁民組織主管、休閒漁船業者、當地協會、

釣客以及博物館志工等不同受訪者群體的看

法先進行分類整理，並摘要出關鍵議題，相

關結果可作為後續保育區調整的重要資訊 

(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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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受訪者族群類別及訪談人數 

族群類別 訪談人數 

當地漁民 5 

居民 1 

自由潛水教練 1 

水肺潛水教練 3 

浮潛業者 1 

漁民組織主管 1 

休閒漁船業者 1 

當地協會 1 

釣客 1 

博物館志工 1 

合計 16 
 

  

  
圖 3  深度訪談過程 

 

一、保育區的現存問題與改進之處 
透過訪談題目，引導受訪者先就保育區

闡述既有問題以及其認為需要改進之處。經

分析發現當地漁民、居民以及釣客等重視偷

打魚 (盜獵) 的行為。此狀況也衍伸出蒐證

及執法不易的問題。由於當地漁民、居民以

及漁會活躍於保育區周圍，因此對於觀光人

潮所帶來生活上的不便有著特別深的感受，

也因此特別提出呼籲要針對此部分有更多的

控管。潮境保育區起初即是以核心區禁止採

捕為主要的管制干預手段，因此對於過往活

躍於此沿岸區域的舢舨船漁民有著很大的影

響，尤其是作業於潛水客俗稱「秘密花園」

海域附近釣花枝、軟絲作業漁民。因此「轉

型」以及「生計維持」是居民、漁民、釣客，

甚至是休閒漁船業者以及水肺潛水教練所共

同關注的。 

自從潮境保護區設立後，由於鄰近大臺

北都會區加上有著容易進入之潮間帶環境，

因此時常於假日時湧入大量人潮。然而並非

所有民眾皆理解保育區的相關規範，加上高

度人為干擾下，針對潮間帶部分的觀察，當

地有經營導覽的協會以及博物館志工，皆發

現保育區成立後的一些物種數量變少。另外

保育區禁止採捕的規範也使得導覽解說的操

作上少了些素材，因此當前的活動多轉往周

邊鄰近的潮間帶，如大坪海岸及東北角其他

潮間帶地區。從水域遊憩者的角度，水肺以

及自由潛水等兩個族群皆能認知到壺鈴及底

鉛如經不當的操作會對水下的珊瑚以及各種

棲地造成破壞，因此也提出相關配套之建議

以及強調宣導的重要性。相對地，也引申出

對於潛水客素質及能力的重視。 

保育區自 2016 年設立至今，然而隨著

陸、水域觀光的蓬勃發展，使得人為活動的

壓力對於當地的環境及生態造成影響。不過

執法上問題已非新聞，因此市政府也透過「智

慧燈桿」等科技輔助方式進行人流的監測，

並與其他公私部門合作，陸續引入相關科技

輔助執法的工具。然而從當地漁民及釣客所

反應出「資源沒有變好」的負面聲音，值得

後續相關研究的投入去驗證其可能的原因。

由於不同人對於「資源好壞」的定義，會隨

著其利用海的方式而有主觀意識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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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保育區在刺網退場以及過去環保艦隊及

各路志工的清除覆網下使得棲地恢復生機。

對於潛水人員而言，棲地生態恢復所帶來的

物種多樣性，是一種資源變好的認知；漁民

及釣客提及水域遊憩造成表層魚類量減少，

雖然未有科學證據能證明潮境潛水活動對於

魚類的干擾而導致生態變差，但該議題也讓

我們關注到對於當地海洋資源監測的重要

性。 

二、針對潮境管理規範 2.0 的想法 
研究人員接續請受訪者針對「針對潮境

管理規範 2.0」提出該版本是否符合其期待，

另外不符期待之部分有哪些改進之處。本研

究針對「保育區範圍之修正」、「管制範圍(水

陸域單一入口)」、「保育區開放時間」、「開

放對象(潛水證照)」、「水、陸域總量管制」、

「保育區申請方式」、「海菜採捕限制調整」

等七大保育區 2.0 之規範調整內容作為資料

整理之基礎，詮釋不同權益關係人在各個調

整規範中的認知差異 (表 3)。 

針對保育區範圍修正，多數受訪者對於

預計新增劃設區塊表達不認同，漁民、居民、

釣客、博物館志工等皆對於航線限制區都有

著不認同的態度，因為劃設該區塊會使得漁

民被限制的範圍增加，可能會影響生計。除

了對航行限制區表示不認同外，對於新劃設

的南北兩區塊，水肺潛水教練、浮潛業者、

休閒漁船業者都認為保育區應該要更擴大。

從結果來看，從事海洋遊憩業以及水上活動

受訪者，對於保育區範圍的修正採正向認

同；相較之下，居民、漁民、志工以及釣客

等可能會因為限制範圍而帶來更多的不便甚

至影響生計，因此多不認同。 

有關水陸域單一入口管制範圍的調整， 
 
 
 
表 3  各類權益關係人對於保育區規範調整之觀點 

限制調整 
內    容 

權  益 
關係人 

保育區範

圍之修正 
管    制 
範    圍 

調    整 
開放時間 

開    放 
對    象 

水、陸域

總量管制 
申    請 
方    式 

海菜採捕

限制調整 

當地漁民 ✘ △ - ✓ ✓ ✓ - 

居民 ✘ - - - ✘ ✘ ✓ 

自由潛水教練 ✓ - - △ - △ - 

水肺潛水教練 △ △ ✘ △ ✘ ✓ - 

浮潛業者 △ ✘ ✓ ✓ △ - ✓ 

漁民組織主管 - - ✘ ✘ ✘ ✓ - 

休閒漁船業者 △ - ✓ △ ✓ △ ✘ 

當地協會 - ✓ ✓ - △ △ - 

釣客 ✘ - ✓ ✓ ✓ ✓ - 

博物館志工 ✘ - △ ✓ ✓ ✓ - 

註：✓表示認同；✘表示不認同；△表示具正、反面意見；- 未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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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漁民、水肺潛水教練以及當地協會認

同相關調整。然而考量到當地居民採捕海菜

的特性，單一入口可能對於採捕較為不便。

而且雖然水肺潛水教練一方面認同，但單一

入口部分仍建議可以採取不同潛水程度來分

下水口。 

對保育區開放時間部分，水肺潛水業者

以及漁民組織主管都不認同上午 7 點後才能

下水之規定，認為可以再提早些。水肺潛水

以及休閒漁船業者皆希望能夠開放夜潛，尤

其水肺潛水業者認為夜潛的遊客可以協助監

督夜間盜獵的情況。浮潛業者、休閒漁船業

者、當地協會、釣客等皆對訂定休養期 (調

整開放時間) 表示認同，然而博物館志工則

認為休養期訂定如訂在冬季對於更積極的保

育沒有意義。 

開放對象上，未來將對於潛水活動採取

更嚴格的證照制度，多數受訪者可以認同更

嚴厲的制度來限制進入保育區活動者的資

質。然而部分對於證照制度有不認同的理

由，主要圍繞在「排除浮潛」、「證照種類

繁多」以及「浮潛與自潛的識別」等三種。

由於浮潛不具證照，因此證照制度實施後若

因此排除掉相關民眾用海的權益，則可能與

親海的政策相違背；另外國際潛水證照多樣

且規範內容不一，因此尚需盤點整理相關執

照之內容；最後浮潛與自潛因外觀上難以區

別，因此日後如何識別也須考慮。 

水陸域進行遊憩總量管制上，多數受訪

者對於此皆表示認同，顯見當前保育區人流

控管的確是重要且關鍵之議題，然而也有少

數反對意見，主要提到在海陸域的總量管制

可供進入人數偏少，建議增加或是採取時段

人數分流。 

此外針對如何申請進入保護區，與整體

保護區總量管制息息相關，加上「友善店家」

的構想中有規劃對於地方店家優先獲得遊客

人數配額的作法，因此也獲得多數受訪者的

認同。然而，對於潛水友善店家以及潮間帶

導覽預約的設計，也有不認同的受訪者提出

需要實際透過試運行，並盡可能將機制設計

完善，以免出現黑箱作業的情事。 

最後，有關海菜採捕限制的調整，由於

採捕期由原先的每年11月至隔年6月修正為

全年度限制，因此居民樂見此調整結果，但

也有少數受訪者提出應該維持原管制措施。 

 

結語 
 

本研究針對潮境保育區海域遊憩人流及

環境影響進行評估，擬訂一套完整、具有理

論依據的人流管理措施。研究發現，不同權

益關係人對於保育區管理措施的認同度與意

見都有很大的差異，在海洋保育的共同目標

下，如何在總量管制、保育範圍、保育措施、

人流管制等管理作為上取得最大共識，可能

是決定潮境保育區是否能朝向真正的永續發

展。未來管理單位仍需持續投入心力強化政

策溝通，縮短不同權益關係人的認知差異、

主觀看法與本位主義，才能讓潮境保育區 2.0

能夠走得更加穩健與踏實。日前基隆市政府

已在 2023 年 4 月 24 日預告修正該保育區範

圍與管理措施並廣納各方意見，本保育區修

正已確定在明年上半年實施持續推動，採取

強度較高且具有高度共識的管理措施，繼續

作臺灣海洋保護區之典範。 


